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

一聯存根聯 

編號： 

借據 
茲向特種搜救隊(隊部/     分隊)於   年  月  日借用下列

車輛，並由借用人妥慎使用保管並善加維護，如有損壞願負責

賠償，此據。 

單位:              姓名:           聯絡電話: 

身份證字號： 

名稱(車號) 數量  

   

  

  

  

出借經手人員：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

 

茲向特搜隊(隊部/    分隊)借用之上列器材物品，業已於  

年  月   日歸還。 

歸還經手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聯歸還時借用人留存

聯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 

歸還存根聯 
    於   年  月  日 茲向特搜隊(隊部/    分隊)借用之器材

物品，業已於    年    月    日歸還，此據。 

 

歸還經手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

 

附件一 


